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場地暨設施設備借用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聯絡電話
	

	單位主管
	
	聯絡地址
	
	傳真號碼
	

	借用事由
	

	使用場地


	□活動中心        費用:        元

□會議室          費用:        元

□餐廳            費用:        元

□才藝教室        費用:        元

□網路教室        費用:        元
共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(以上費用繳交國庫)

	使用時間

使用人數
	1.□月□日(星期□) □午□時□分至□午□時□分，使用人數：□人
1.□月□日(星期□) □午□時□分至□午□時□分，使用人數：□人

	支援事項
	□單槍投影機□卡拉OK

	備註
	為維護借用場地及設備，請遵照上課老師或管理人員指導操作，餘依本家場地外借須知辦理

	(本欄借用單位請勿填寫)

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批示












